
 

(一) 

 

 

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文件 H D P C  8 / 2 0 2 4  

討 論 文 件            

 

沙 田 區 議 會  

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1 .  有 關 沙 田 區 2 0 2 4 / 2 0 2 5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大 綱  

 

房 屋 署 的 回 覆 ：  

 

( i )  2024 / 2 0 2 5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的 詳 情  

 

房 屋 署 向 委 員 會 成 員 簡 介 在 2 0 2 4 / 2 5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於 沙 田 區 公 共 屋

邨 的 相 關 工 作 項 目 載 列 於 附 件 。  

 

( i i )  房 屋 署 就 維 持 公 共 屋 邨 優 質 供 水 的 執 行 細 節 及 訂 定 工 作 優 次  

 

為 居 民 提 供 優 質 食 水 是 房 屋 署 於 屋 邨 管 理 的 重 要 工 作，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房 委 會 )二 零 一 八 年 起 參 加 由 水 務 署 管 理 的「 大 廈 優 質 供 水 認

可 計 劃  —  食 水 (管 理 系 統 )」， 並 推 行 至 所 有 公 共 屋 邨 。  

 

在「 建 築 物 水 安 全 計 劃 」下，每 個 屋 邨 會 委 任 指 定 人 員 和 支 援 人 員，

組 成 該 邨 的 水 安 全 計 劃 小 組 ， 制 訂 及 實 施 「 建 築 物 水 安 全 計 劃 」。

按 照 計 劃 內 容，該 邨 的 水 安 全 計 劃 小 組 會 實 施 及 監 測 相 應 的 控 制 措

施，透 過 風 險 評 估 及 風 險 管 理 持 續 確 保 食 水 供 應 安 全。具 體 措 施 包

括 委 任 指 定 人 員 執 行 常 規 檢 查 和 巡 視，安 排 每 三 個 月 清 洗 食 水 貯 水

箱，每 年 檢 查 水 泵、減 壓 閥、水 錶、水 管 及 配 件 裝 置 運 作 及 狀 況 等。 

 

另 外，房 屋 署 亦 持 續 為 已 過 保 養 期 的 新 公 共 屋 邨 取 得 認 證，並 會 跟

據 水 務 署 指 引，按 各 公 共 屋 邨 認 證 的 有 效 日 期 安 排 續 期 申 請，向 各

公 共 屋 邨 進 行 內 部 審 核，包 括 抽 檢 日 常 巡 查 報 告、保 養 維 修 報 告 等，

以 確 保 各 公 共 屋 邨 管 理 人 員 遵 守 和 執 行 上 述 計 劃 。   



 

(二) 

 

( i i i )  沙 田 區 各 公 共 屋 邨 扣 分 制 的 相 關 數 據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沙 田 區 各

公 共 屋 邨 執 行 扣 分 制 資 料 如 下 ：  

 

屋邨名稱 
被扣分租戶 

總數 
扣分總數 違例項目 

頌安邨 50 260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聚賭、高空擲

物 

水泉澳邨 42 218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高空擲物、 吐

痰、在外牆放置滴水物件、冷氣機滴水 

新翠邨 40 204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吐痰、聚賭、

高空擲物 

利安邨 40 204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聚賭、棄置雜

物阻塞通道、高空擲物 

美田邨 29 147 吸煙、亂拋垃圾、飼養動物、吐痰 

美林邨 28 144 
吸煙、飼養動物、在單位內積存大量垃圾或

廢物、拒絕房屋署維修單位 

新田圍邨 28 142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 

禾輋邨 27 137 吸煙、飼養動物、高空擲物 

沙角邨 24 120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在外牆放置滴

水物件 

碩門邨 22 116 
吸煙、飼養動物、高空擲物、吐痰、在單位

內積存大量垃圾或廢物 

駿洋邨 18 90 吸煙 

欣安邨 14 70 吸煙 

隆亨邨 13 67 吸煙、飼養動物、高空擲物 

瀝源邨 12 62 吸煙、飼養動物、亂拋垃圾 

秦石邨 11 59 吸煙、高空擲物 

豐和邨 7 35 吸煙、飼養動物 

*博康邨 1 7 拒絕房屋署維修單位 

顯耀邨 1 5 吸煙 

*耀安邨 0 0  

*恆安邨 0 0  

*顯徑邨 0 0  

*廣源邨 0 0  

* 為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 

  



 

(三) 

 

( i v )  關 注 扣 分 制 成 效 不 足  

 

扣 分 制 旨 在 推 廣 環 境 衞 生 及 更 有 效 地 管 理 屋 邨，以 維 持 公 共 屋 邨 安

全 和 健 康 的 居 住 環 境，為 增 強 阻 嚇 力 房 委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對 扣 分 制

進 行 了 全 面 檢 討，加 強 管 制 措 施，進 一 步 提 高 扣分 制 的 成 效，如增

加 涉 及 環 境 衞 生、公 眾 安 全 及 嚴 重 違 反 租 約 的 九 項 不 當 行 為 的 扣 分

分 數 ， 以 及 擴 大 兩 項 有 關 環 境 衞 生 及 /或 嚴 重 違 反 租 約 的 不 當 行 為

的 適 用 範 圍 。  

 

為 遏 止 公 共 屋 邨 租 戶 高 空 擲 物，房 屋 署 一 直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措 施 打

擊 高 空 擲 物 此 不 當 行 為，包 括（ 一 ）在 區 域 層 面 派 遣 屋 邨 人 員 加 強

巡 邏 和 視 察 ；（ 二 ） 調 配 便 攜 式 高 空 擲 物 監 察 系 統 和 派 遣 特 別 任 務

隊 偵 察 可 疑 者；以 及（ 三 ）透 過房 屋 資 訊 台、海 報、單 張、夥 拍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活 動 ， 宣 傳 反 高 空 擲 物 的 訊 息 。  

 

房 屋 署 亦 會 透 過 屋 邨 通 訊、房 委 會 的 社 交 媒 體 平 台、海 報 和 單 張，

並 在 所 有 住 宅 大 廈 的 升 降 機 大 堂 和 屋 邨 管 理 辦 事 處 張 貼 告 示，以 加

強 宣 傳。此 外，亦 會 邀 請 屋 邨 大 使 協 助 向 住 戶 傳 達 相 關 訊 息，以增

進 他 們 對 經 修 訂 的 扣 分 制 的 了 解 和 認 識 。  

 

在 扣 分 制 下，因在 兩 年 內 累 計 滿 1 6 分 而 被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的 個 案，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各 有 一 宗 及 兩 宗。至 於 因 高 空 擲 物 造 成

危 險 或 人 身 傷 害 而 被 房 委 會 即 時 終 止 租 約 的 個 案，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二 零 二 二 年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亦 各 有 一 宗 。  

 

 

  



 

(四) 

 

( v )  監 管 外 判 公 司 服 務 以 符 合 要 求  

 

就 監 管 外 判 公 司 服 務 的 工 作 表 現，房 屋 署 多 年 來 已 建 立 一 套 架 構 嚴

謹 的 評 核 制 度，當 中 包 括 房 屋 署 職 員 評 分 及 定 期 進 行「 住 戶 意 見 調

查 」以 收 集 租 戶 的 意 見，以 監 察 和 評 核 服 務 承 辦 商 (包 括 屋 邨 的 物 業

服 務 公 司 、 工 程 承 辦 商 、 潔 淨 及 護 衛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表 現 。  

 

由 二 零 二 三 年 開 始，房 委 會 已 提 升 定 期 進 行 的「 屋 邨 服 務 及 例 行 維

修 承 辦 商 工 作 表 現 統 計 訪 問 」的 樣 本 規 模，增 加數 目 及 次 數，由每

半 年 增 至 每 季 會 進 行；並 增 設 網 上 問 卷，受 訪 公 屋 租 戶 可 以 選 擇 以

電 話 方 式 接 受 訪 問 或 透 過 通 知 信 上 印 有 的 超 連 結 完 成 問 卷，藉 此 收

集 更 多 對 屋 邨 服 務 承 辦 商 工 作 表 現 的 意 見，以 提 升 屋 邨 管 理 服 務 水

平。房 委 會 在 批授 或 續 訂 服 務 合 約 時，亦 會 根 據現 行 評 審 機 制，審

核 所 有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及 服 務 水 平，以 揀 選 合 適 的 服 務

承 辦 商 。  

 

屋 邨 職 員 會 繼 續 與 地 區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聯 繫，並 定 期 出 席 區 議 會 及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討 論 及 收 集 他 們 對 屋 邨 地 區 事 務 及 房 委 會 政 策 的

意 見。租 戶 亦 可 繼 續 親 身 前 往 屋 邨 辦 事 處，以 及 經 電 話 熱 線 和 電 郵，

與 房 屋 署 職 員 交 流 屋 邨 管 理 事 務 及 服 務 承 辦 商 工 作 表 現 方 面 的 意

見 。  

 

房 屋 署 設 有 物 業 服 務 管 理 小 組 專 門 負 責 監 督 管 理 公 司 執 行 合 約 要

求 和 監 察 他 們 的 表 現。管 理 公 司 的 表 現 根 據 房 屋 署 及 獨 立 調 查 公 司

每 季 抽 樣 訪 問 租 戶 時 所 作 的 評 分 來 釐 定。管 理 公 司 所 得 分 數 將 會 影

響 其 獲 得 投 標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合 約 的 機 會，亦 會 影 響 其 於 投 標 後 於 標

書 評 核 時 所 得 之 評 分 。  

  



 

(五) 

 

( v i )  多 個 屋 邨 商 場 洗 手 間 持 續 出 現 維 修 問 題  

 

房 屋 署 一 向 致 力 為 商 戶 及 用 戶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及 設 備，當 發 現 商 場 內

設 施 損 壞 /故 障 時 ， 會 即 時 停 用 相 關 設 施 並 安 排 維 修 。  

 

就 駿 洋 商 場 男 廁 廁 格 經 常 進 行 維 修，房 屋 署 翻 查 近 月 的 維 修 記 錄，

發 現 有 一 男 廁 廁 格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出 現 門 鎖 問 題，經 跟

進 後，已 於 五 月三 十 一 日 重 新 開 放 予 商 戶 及 用 戶 使 用。另 外，男廁

內 尿 盤 感 應 器 亦 告 損 壞，由 於 相 關 部 件 訂 購 需 時，房 屋 署 將 於 本 年

六 月 底 前 維 修 妥 當 ， 以 便 重 開 使 用 。  

 

另 外，博 康 街 市 及 商 場 廁 所 已 分 別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進 行

整 體 翻 新。房 屋 署 亦 注 意 到 街 市 及 商 場 廁 所 的 使 用 率 偏 高，除 已 加

派 清 潔 員 加 強 清 潔 廁 所，以 維 持 廁 所 良 好 清 潔 狀 況 外，亦 指 示 保 安

員 於 日 常 的 巡 查 中，留 意 設 施 有 否 損 壞，及 通 知 維 修 人 員 跟 進 處 理。 

 

( v i i )  蚊 患 問 題 嚴 重 ， 發 現 多 個 捕 蚊 器 沒 有 更 換 藥 餌  

 

為 遏 止 蚊 子 滋 長，美 林 邨 物 業 服 務 辦 事 處 (美 林 辦 事 處 )曾 於 循 理 會

美 林 小 學 籃 球 場 附 近 位 置 花 槽 擺 放 了 兩 個 捕 蚊 器；其 後，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民 政 處 )亦 撥 款 購 置 額 外 十 個 捕 蚊 器 擺 放 於 上 述 花 槽，增 強

控 蚊 成 效。同 時，美 林 辦 事 處 已 安 排 定 期 於 循 理 會 美 林 小 學 籃 球 場

附 近 位 置 花 槽 及 渠 邊 噴 灑 蚊 藥 ， 減 少 蚊 蟲 滋 生 。  

 

另 有 指 新 田 圍 邨 蚊 患 事 宜，新 田 圍 邨 物 業 服 務 辦 事 處 已 定 時 於 渠 邊

噴 灑 蚊 藥，並 會 安 排 職 員 分 階 段 處 理 及 清 除 斜 坡 上 及 渠 內 雜 草，以

盡 快 疏 導 雨 後 積 水 ， 避 免 蚊 蟲 滋 生 。  

 

( v i i i )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希 望 增 加 廚 餘 機 數 量 及 暸 解 如 何 執 法

管 理 違 規 住 戶  

 

政 府 在 本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宣 布 會 暫 緩 在 本 年 八 月 一 日 實 施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房 屋 署 現 時 並 沒 有 計 劃 因 應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而 在 每

層 樓 安 裝 監 察 攝 影 機 系 統。如 有 住 戶 胡 亂 棄 置 垃 圾，房 屋 署 會 按「 屋

邨 管 理 扣 分 制 」 對 違 例 住 戶 進 行 扣 分 。 如 住 戶 兩 年 內 被 扣 滿 1 6 分

會 被 終 止 租 約 。  



 

(六) 

 

 

就 增 加 廚 餘 機 安 排，環 保 署 將 在 沙 田 區 額 外 增 加 六 部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  

 

( i x )  隨 著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終 止 後 ， 房 屋 署 如 何 收 集 地 區 持 份

者 意 見  

 

房 委 會 自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邨 管 諮 委 會 )取 消 後，房 委 會 將 繼 續

與 地 區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 並 定 期 出 席 區 議 會 及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聆 聽、討 論 及 收 集 他 們 對 屋 邨 地 區 事 務 及 房 委 會 政 策 的 意 見。

房 屋 署 亦 會 邀 請 曾 出 任 邨 管 諮 委 會 委 員 的 人 士 或 有 興 趣 參 與 屋 邨

管 理 事 務 的 公 屋 居 民 擔 任 項 目 活 動 大 使 (例 如 環 保 大 使 及 防 火 大 使

等 )，協 助 鼓 勵 和 帶 動 公 屋 居 民 參 與 屋 邨 活 動。居 民 亦 可 親 身 前 往 屋

邨 辦 事 處、以 及 透 過 電 話 或 電 郵 與 屋 邨 職 員 聯 絡 及 面 談 交 流 屋 邨 管

理 事 務 方 面 的 意 見 。  

 

此 外，房 委 會 亦 提 供 多 種 方 式 宣 傳 房 委 會 /房 屋 署 的 工 作，例 如「 房

屋 資 訊 台 」、《 屋 邨 通 訊 》、張 貼 通 告 /海 報 等；以 及 擴 大「 房 署 資 訊

通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的 使 用 範 圍；同 時，亦 透 過 善用 資 訊 科 技 和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例 如 : F a c e b o o k、 I n s t a g r a m 和 Yo u Tu b e 頻 道 )， 發 放 有 關

屋 邨 管 理 事 務 的 資 訊 等 。  

 

房 委 會 會 提 供 多 元 便 捷 的 溝 通 渠 道，致 力 優 化 與 公 屋 居 民 溝 通 的 機

制 及 措 施 。  

 

 

 

 

 

  



 

(七) 

 

2 .  羅 棣 萱 女 士 提 問 ： 有 關 馬 鞍 山 利 安 邨 房 屋 署 管 理 事 宜  

 

房 屋 署 的 回 覆 ：  

 

( i )  有 關 馬 鞍 山 利 安 邨 防 治 鼠 患 事 宜  

 

利 安 邨 辦 事 處 (利 安 辦 事 處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下 旬 收 到 羅 棣 萱 議

員 和 個 別 居 民 反 映 於 利 安 邨 利 豐 樓 發 現 鼠 踪。利 安 辦 事 處 隨 即 相 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代 表 在 五 月 初 到 利 安 邨 實 地 檢 視 防 鼠 措

施。巡 視 期 間，食 環 署 就 鼠 籠 / T 型 鼠 餌 盒 的 擺 放、鼠 藥 的 使 用 及 外

來 環 境 如 樹 木 /植 物 過 高、花 槽 鼠 洞、門 隙 封 口 等 作 出 建 議。利 安 辦

事 處 隨 即 按 食 環 署 的 建 議 作 積 極 跟 進。及 至 五 月中 旬，羅 議 員、民

政 處 代 表 及 食 環 署 代 表 再 次 到 利 安 邨 巡 視，各 方 皆 滿 意 相 關 跟 進 工

作。此 外，房 屋 署 和 利 安 辦 事 處 亦 於 五 月 下 旬 安 排 專 業 滅 鼠 公 司 到

利 安 邨 進 行 一 次 性 滅 鼠 行 動。利 安 辦 事 處 於 六 月 中 旬 向 曾 反 映 鼠 踪

的 住 戶 查 詢，住 戶 均 表 示 未 再 有 發 現 鼠 踪。房 屋 署 會 繼 續 聯 同 食 環

署 與 地 區 持 份 者 交 流，適 時 檢 視 邨 內 各 項 環 境 措 施，以 提 升 防 蟲 治

鼠 的 成 效 。  

 

( i i )  有 關 新 翠 邨 商 場 警 鐘 誤 鳴 事 宜  

 

現 時 新 翠 商 場 的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與 新 儀 樓 住 宅 部 分 的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互 相 連 接，以 保 障 住 宅 居 民 的 安 全。因 此，當 商 場 火 警 鐘 響 起，火

警 訊 號 會 即 時 傳 至 住 宅 大 厦 的 火 警 系 統。當 商 場 管 理 處 巡 查 核 實 並

無 火 警 後，會 重置 警 報 系 統。就商 場 的 火 警 鐘 誤 鳴 問 題，房 屋 署已

去 信 提 醒 領 展 商 場 管 理 處 須 做 好 定 期 消 防 系 統 檢 查 工 作，並 要 向 其

商 戶 和 顧 客 宣 傳 不 要 誤 觸 火 警 鐘 ， 以 減 少 警 鐘 誤 鳴 機 會 。  

 

( i i i )  有 關 美 林 邨 被 選 為 「 幸 福 家 族 ． 繽 FUN 屋 邨 計 劃 」 的 屋 邨 事

宜  

 

為 提 升 公 屋 居 民 的 幸 福 感，房 屋 局 於 去 年 共 挑 選 了 五 條 現 有 公 共 屋

邨 (當 中 包 括 啟 業 邨、澤 安 邨、富 山 邨、水 邊 圍邨 及 美 林 邨 )作 為 先

導 計 劃 ， 進 行 具 主 題 的 改 善 工 程 ， 並 預 算 在 五 年 內 (即 2 0 2 3 / 2 4 至

2 0 2 7 / 2 8 年 度 )分 階 段 為 上 述 先 導 計 劃 的 屋 邨 研 究 及 落 實 進 一 步 優



 

(八) 

 

化 屋 邨 環 境、翻 新 遊 樂 及 健 體 設 施、球 場、休 憩 處 等 公 共 設 施，以

締 造 一 個 令 居 民 更 有 幸 福 感 的 屋 邨 環 境 。  

 

由 房 屋 局 專 責 小 組 委 聘 的 顧 問 團 隊 已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以 共 創 工

作 坊 形 式 到 上 述 已 納 入「 幸 福 先 行‧預 試 計 劃 」先 導 項 目 的 屋 邨，

讓 居 民、持 份 者、管 理 者 等 表 達意 見 和 分 享 經 驗，討 論 改 善 範 圍、

焦 點 方 向 等，其 後 並 循 心 理、空 間 及 社 會 三 方 面 建 議 房 委 會 運 用 不

同 幸 福 設 計 概 念 作 為 設 計 的 基 礎 。  

 

房 委 會 希 望 具 主 題 的 改 善 工 程 能 涵 蓋 先 導 計 劃 屋 邨 內 各 項 主 要 設

施，令 屋 邨 整 體 的 改 善 效 果 更 加 顯 著，更 有 效 增 強 屋 邨 居 民 的 幸 福

感，而 每 個 屋 邨 將 以 不 同 的 幸 福 設 計 概 念 組 成 改 善 設 計 的 基 礎，在

平 衡 設 計 方 案 預 期 開 支 及 成 本 效 益 下 ， 執 行 優 先 及 可 行 的 改 善 方

案 。  

 

就 美 林 邨 的 先 導 計 劃，房 屋 署 專 責 小 組 現 正 為 聘 用 顧 問 合 約 作 前 期

工 作。顧 問 將 透 過 不 同 的 公 眾 活 動，包 括 安 排 街 站、問 卷 調 查、舉

辦 設 計 討 論 活 動 及 工 作 坊，收 集 居 民 及 持 份 者 的 意 見，再 設 計 及 改

善 方 案 。 具 體 內 容 及 設 計 將 於 顧 問 公 司 完 成 設 計 後 再 作 簡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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